
宜蘭縣各鄉鎮市公所

108年度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業務廉政細工論壇

會議紀錄

會議日期：108年 2月 13日(星期三)下午2時

會議地點：宜蘭縣冬山鄉公所三樓會議室

主    席：宜蘭縣冬山鄉鄉長林峻輔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韋學淵

壹、主席致詞：

政風處陳副處長、民政處高科長、各鄉鎮主任秘書及各位與會

貴賓大家好！我們都知道政風在業務單位裡面具有審查跟稽核

等實質的權力，可以控制機關內部潛在的風險，所以很多業務

在細節方面，都需要政風單位幫忙協助處理。有時候業務上有

疏忽的地方，都會有觸法的可能，所以今天政風處特別用心，

召集各公所業務單位，來這邊做民政業務上的探討。在此也特

別向各位介紹今天的外聘專家黃律師，她是臺北市政府勞動局

勞資爭議調解委員，在這次廉政細工的議題討論上，如有涉及

刑法偽造文書等罪法律問題時，可以就教於黃律師。希望各位

能針對今天的議題踴躍發言，凝聚共識供各公所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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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長官、來賓致詞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陳副處長新旗致詞：

鄉長、黃律師、民政處高科長及各位先進大家好！法務部廉

政署有鑑於在偵辦很多貪瀆案件時發現，其中有很多案件根

本不應該發生，而可以從事前預防方面著手，所以廉政署針

對各項業務，特別是地方自治業務，分項透過辦理廉政細工

的方式來防範、預防。所謂廉政細工是指針對以往曾發生的

案例來做研討，討論是否可用事前預防的方式，來避免類似

的案件一再發生。以宜蘭縣為例，去年政風處就針對本縣補

助款業務、環保業務及警政業務，舉辦像今天的廉政細工研

討會；今年初我們也已經舉辦過殯葬業務廉政細工，今天主

題則是針對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業務，我們也很高興很多村里

幹事都能夠撥冗來參加。我個人查詢資料後發現，各地方檢

察署針對此類案件起訴後基本上法院都判有罪，雖然這類案

件金額都不大，這也是值得我們加以探討，希望各位能針對

今天討論的議題，踴躍發言、凝聚共識，透過今天討論的結

論，可以提供各鄉鎮市公所參考，以杜絕是類案件的發生。

外聘專家黃律師玟錡致詞：

鄉長、副處長、高科長及各位先進大家好！我是黃玟錡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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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是臺北市政府勞資處理委員會的委員，就我們今天所要

討論的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業務，是否有觸法的可能，以目前

實務上來看，如果公務員有涉及到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法令

案件時，地檢署一般都從嚴處理，就我個人經手過的類似案

件，包括部分是在選舉期間有關賄選等案件，等一下我也會

在會中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跟大家做交流。謝謝！

參、議題討論

議題一、冒名頂替型（內容詳如會議資料  )  

冬山鄉公所課長林青泉發言：

鄉長、各位長官大家好！冬山鄉公所針對議題一回應，因為

我們公所對於參加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有人數上的限制，如果

村里長沒辦法參加的話，可以由他的親屬另外以自費方式參

加，我們目前作法是這樣，提供各位參考。

蘇澳鎮公所課長崔明嵩發言：

鄉長、各位長官大家午安！針對這個議題蘇澳鎮比較沒有這

方面的困擾，因為我們 96年就訂定鄰長文康活動實施要點，

裡面很明確就規範了適用對象，首先鄰里長自強活動，以鄰

里長本人參加為原則，第二如鄰里長沒辦法親自參加時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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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的範圍以其父母、配偶、已成年子女及已成年子女之配偶

為限。其實最重要是執行面要落實，蘇澳鎮公所包含幹事同

仁及里長都很配合執行，提供給大家參考。謝謝！

礁溪鄉公所課員洪淑惠發言：

鄉長、各位長官大家午安！我們公所目前作法跟蘇澳鎮公所

一樣，也是有訂定代理的範圍，以村里長本人參加為原則，

如本人無法參加，則以其本人父母、配偶及同戶的子女為參

加對象，我們公所目前也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發生。謝謝！

宜蘭縣政府民政處高科長啟文發言：

原則上今天討論的案例都是有關村里鄰長文康活動的議題，

民政處提出以下看法供大家參考：首先村里鄰長文康活動並

不屬於「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

例」規範的範疇，而是屬於地方自治的權責，依地方制度法

第 20條規定，鄉鎮市公所之財政屬地方自治範圍，所以首要

說明的是村里長文康活動經費的編列及執行，屬於鄉鎮市公

所自治範圍，也因此在自治事項範圍裡，所需經費依相關程

序編列、行政機關依法執行，就不會有問題。像剛剛蘇澳鎮

公所自己有訂定相關要點，這就符合自治事項的規定；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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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訂定相關規定，而執行上有模糊時，就會產生爭議。就

我們蒐集到的相關內政部案例來看，會有疑義就像是議題一

所描述，代理的範圍究竟多大？這部分我們有請示過就是可

否邀請村里鄰長的眷屬參加？以及鄰長不克參加時可否由眷

屬或其他人代理？因為此部分是屬於地方自治範圍，如果鄉

鎮市公所訂有清楚的規範，就不會有問題。會有疑義的是眷

屬跟家屬範圍如何解釋？內政部對家屬跟眷屬的定義也有做

過解釋：「眷屬」並非法律上的用語，而「家屬」就民法與

戶籍法規定也不一樣，民法是以家長跟家屬間有共同生活即

屬之；戶籍法則為了戶籍管理，以八等親內依戶籍法規定登

記即屬之。所以說，即使八等親內依戶籍法規定登記但沒有

共同生活，也不能算是民法的家屬，因此鄉鎮市公所對於眷

屬及家屬的範圍，要清楚的訂定於相關規定內。至於為什麼

會有這個問題，就我所知，12個鄉鎮市公所內，各鄰長任期

不一，有些是任期制、有些則是聘任制，且鄰長很多都是義

務職，年紀也相當大，此時鄰長事務會由其配偶、子女或共

同生活的家屬代理，所以才會衍生辦理文康活動時，鄰長無

法參加時，可否由其配偶子女參加的問題。就像剛剛所說，

只要像蘇澳鎮、宜蘭市等公所，將家屬範圍訂定清楚，不要

逾越民法等法律規定，執行上就不會有問題。縣府民政處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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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提供所蒐集內政部或其他縣市的規定給大家參考，如果鄉

鎮市公所尚未訂定相關規定，請本於地方自治權責，參考其

他鄉鎮市公所的規定，審酌自己地方特性，儘速訂定要點加

以規定，並經首長核定或代表會通過，以做為日後執行上的

依據。

黃律師  玟錡  發言：  

有關這個議題涉及 2個爭點，一個是村鄰里長身份可否代理？

如果可以的話，代理範圍為何？誰可以代理？如同剛剛高科

長所說，這是屬於地方自治法賦予的自治事項範圍，如果鄉

鎮市公所訂定的相關要點，可以明文規定其範圍，在執行上

就可以有所依據，並將所需的證明文件加以律訂，就不至於

會有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的問題。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陳副處長新旗發言：

就此議題提出個人想法跟大家分享。很多弊案發生，「對

象」很重要，也就是之所以會發生問題在於不應該參加文康

活動的人而參加。我查了一些縣市，比如有某些直轄市，就

有針對這個問題訂定統一的作業要點，我們宜蘭縣則沒有制

訂，而是交由各鄉鎮市公所自行訂定，而這個要點將來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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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判斷是否違法的重要依據，所以規範參加「對象」很重

要。這方面我們宜蘭縣政府似乎沒有統一的規範。

宜蘭縣政府民政處高科長啟文回應：

就地方制度法而言宜蘭縣跟直轄市的情形並不相同，因為直

轄市的區公所是派出機關，所以區公所的上級機關就是直轄

市政府，因此由直轄市政府統一訂定相關規定，但是縣市政

府跟鄉鎮市公所都是屬於地方制度法下獨立的自治團體，縣

市政府對於鄉鎮市公所只有監督關係，並沒有指揮權限，就

會產生跟直轄市政府不同的情況。因此六都之所以會制訂統

一規範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應該要本於權責加以制訂，使下

級機關能有所依據。以上補充說明。 

主席裁示：

我個人認為就這個問題蘇澳鎮公所的處理方式相當不錯，這

樣做除了可以保護村鄰里長外，也可以保護他們的家屬及朋

友。針對方才討論，個人認為承辦人在辦理階段就要告知村

里幹事，報名時也要告知參加對象，有關於參加人員的資格

及活動方式等；其次則是參加人員資格認定的問題，報名時

參加的人要檢附戶籍謄本或同戶證明等文件，在資格認定上

要明確，活動時最好把這些證明文件隨身攜帶；最後就是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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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面一定要落實，千萬不可因為一時疏忽或心軟而觸法。

議題二、教唆頂替型（內容詳如會議資料  )  

冬山鄉公所課長林青泉發言：

冬山鄉公所現行做法是由村長將參加的鄰長陳報公所，如果

鄰長無法參加，公所就會將名額給村長，去遴選適當人員參

加，但這部分是要自費；至於名冊核對部分，公所都會逐一

核對，再請自費參加人員繳費。

蘇澳鎮公所里幹事廖俊明發言：

這個案例有 2個重點，第一就是偽造簽名且未事先報名，對

此我們蘇澳鎮96年所訂定的實施要點中，已經有明確規定，

所以不會有問題；第二就是不具參加資格之人頂替情形，我

們訂定的要點中也有規範，所以參加的人很明確，我們在報

名表上也會註明，如果里幹事無法查證參加人與鄰長的眷屬

關係，會要求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資證明。在此我分

享我們曾經遇到的情形，因為文康活動時我們是由里幹事擔

任服務人員，所以如果在出發時有遇到不熟悉的人且非事先

報名的人員，會請其出示身分證等足資辨識的證件；我們很

久前曾發現出發前有鄰長臨時找他人代替，我們當場就請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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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下車，並且等該員下車並再次確認參加人員身分無誤後，

始開車出發。

礁溪鄉公所主秘葉建河發言：

我們公所每年辦理文康活動前，都會將我們訂定的相關規定

透過村里辦公室向鄰長們詳細說明，村里幹事也都很資深，

這方面都依照相關規定辦理很多年了，也都沒有發生類似案

例，我們會持續遵循所訂定的實施計畫來辦理。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  陳副處長新旗發言：  

針對這個案例提出個人想法，基本上相關規範各公所應該都

有訂定，但實際執行面可能會有困難。假設不該參加的人參

加，此時會有什麼責任？首先可能是有偽造文書的問題，我

個人幾天前以「鄰長及文康活動」關鍵字查詢各地方法院一

審判決的資料發現，類似案件有16個案例，而大部分這類案

件檢察官起訴時都會引用貪污治罪條例來加以起訴，因為犯

罪事實類似於圖利或詐取財物罪起訴，但法院判決時則未必。

在我所查到的16個案例中，一部分判無罪、一部份有罪，但

終局判決16個案例都是有罪。我稍微分析一下，16個案例中，

有3案援引貪污治罪條例判決、有6案判決偽造文書、有4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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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違反政府採購法判決、2案屬賄選案判決、1案則以一般詐

欺判決，至於我們宜蘭縣則沒有發現相關案件。在上述案件

中，涉案人的身分中，里長身分有11案 16人，里幹事及活動

標案承攬廠商也有涉案案例。因為里幹事負責審查或收集報

名表，若明知不實則可能構成登載不實問題。我個人認為事

前加強宣導效果會比較好。

黃律師  玟錡  發言：  

剛剛宜蘭縣政府政風處陳副座的評論已經很詳盡了，我這邊

再補充一點，就是有關在做資格審查時，依最高法院 91年第

1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，有關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

罪，要看該公務員對於登載事項，是否需要再實質審查，如

果不需要，就會成立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反

之則不會成立。另外要說明的是，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

載不實罪處罰的是「明知」，也就是「故意」，刑法的故意

又分兩種，一種是故意，另一種是未必故意，所謂未必故意

白話來講就是縱容事情發生的意思。就如同剛才蘇澳鎮先進

所講的例子，如果發現有不符合資格的參加者，就應該斷然

拒絕他參加，以免構成未必故意的範圍而成罪。以上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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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

這個問題在於我們各公所的村里幹事的把關工作要嚴謹，重

點個人認為還是在加強宣導，讓大家知道切勿因為一時便宜

行事而觸法，所以重點要放在事前的宣導。

議題三、以少報多型（內容詳如會議資料  )  

冬山鄉公所課長林青泉發言：

我們目前並沒有補助各村里鄰自行辦理文康活動，而是由鄉

公所統籌辦理，所以沒有這方面的問題。

蘇澳鎮公所課長崔明嵩發言：

就這個案例的爭點在於能否補助辦理，補助辦理的適法性問

題，就個人所知，行政院主計總處在民國 93年有函示過，函

示內容講的是有關總預算的獎補助，如果補助給村里辦公室

辦理各項活動，此舉與各縣市預算編制要點不符。另外內政

部在民國 96年也有函示，里辦公室不宜自行辦理里鄰長的自

強活動，若自行辦理後檢具相關單據送鄉公所核銷，亦屬不

宜。依據這2個函示，我們公所仍然是由鄉公所統籌辦理。

礁溪鄉公所主秘葉建河發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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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礁溪鄉公所的做法也是由公所統籌辦理，對於參加名冊

我們事先也都會確認並審核，所以也沒有這方面的問題。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陳副處長新旗發言：

針對這個問題，我發現大部分鄉鎮市都是統一招標，但是在

偏鄉因為人不多，會拆成 10萬元以下標案，且也不是以補助

款名義，而是以類似各科室自強活動名義自行辦理，事後再

檢具核銷，事實上這種做法會產生很多弊端，因此還是以鄉

公所統籌辦理為宜。

黃律師  玟錡  發言：  

針對以少報多的問題比較可能構成詐欺罪，最好的做法還是

如同剛剛各位先進所講，以公所統一招標辦理比較能夠防止

這類弊端，如果是補助給村里辦公室辦理，事後檢具相關單

據送鄉公所核銷，若有不實的情形，很容易構成貪污治罪條

例的罪名，不可不慎。

主席裁示：

從剛剛大家的討論很清楚的知道，有關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應

該是由公所統一辦理採購，才不會發生適法性的疑義，並可

減少弊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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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意見交流

一、宜蘭縣政府政風處陳副處長發問：

在此有個問題想就教各位。很多公所都有訂定相關要點，則

「志工」可否納入規範要點加以規範？讓志工也可以參加村

里鄰長的文康活動。

蘇澳鎮公所課長崔明嵩回應：

個人認為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在執行面上最容易出問題，像是

「志工」的定義就會造成業務承辦人認定上的困擾。我是希

望參加的對象不要放寬，因為放寬的話在認定上很難判斷參

加人的身分，也容易導致其他不瞭解的鄉民看到後認為，為

什麼不相關的人也能參加村里鄰長文康活動，而造成誤解。

二、三星鄉村幹事游政軒發言：

三星鄉公所這邊也跟各公所一樣有訂定規範要點，將參加人

及代理人範圍作規範，所以也沒有什麼爭議，我們在核對身

分時也都會落實查核。

三、頭城鎮政風室主任游宗諺發言：

個人剛剛跟民政課長討論，頭城鎮的規定要點是三親等內的

親屬及同戶籍親屬可以參加。另外我以政風單位角度，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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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將相關規定適時提點承辦人，應依據規定要點辦理。

頭城鎮民政課長陳金慶發言：

我印象中省政府時期有函示過，村里鄰長文康活動參加人員

限定以與鄰長同戶籍或三等親的親屬，我們里幹事也會嚴格

審查。此外我們也會請參加人寫切結書，如果本人無法參加

時，以證明確實是與鄰長同戶籍或三等親的親屬。

四、南澳鄉公所村幹事楊皓翔發言：

南澳的做法是如果鄰長無法參加的話，會請鄰長寫切結書，

以保護鄰長也保護承辦人。

五、員山鄉公所政風室主任丁晟右發言：

我以政風單位角度來看，以上提到的案例大部分是因為疏忽

細節而造成，站在政風立場就應該要適時提醒，避免同仁因

疏忽而違法。

五、五結鄉公所政風室主任謝旻樺發言：

針對與會先進所提，參加鄰里長文康活動人員的代理，其親

等及眷屬的範圍應該是多大，就這點我們五結鄉公所最近也

要做修正，這方面我們會參考蘇澳鎮公所制訂的要點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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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崔課長提供蘇澳鎮公所的要點給我們參考，謝謝！

伍、主席結論

感謝各鄉鎮市公所的與會代表，特別是蘇澳鎮公所崔課長，

對這方面相當專業，也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，更要感謝宜蘭

縣政府政風處用心舉辦這次細工的論壇活動。透過這次的討

論，可以防止機關潛在的風險發生，也可完善制度面作業的

流程，也要特別請承辦人員，提醒相關人員及廠商，要注意

法律面的問題，避免因為疏忽而觸法。個人藉由參加這次的

論壇獲益良多，最後也很感謝黃律師提供法律方面的見解，

各位如果對於這次細工的相關資料有興趣，可以到冬山鄉、

蘇澳鎮、礁溪鄉公所全球資訊網「廉政細工專區」下載。今

天會議就到此結束！謝謝大家的參與！

陸、散會（時間：下午3時 4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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